Theism 有神論 廣義而言，有神論與相信有神是同義的，而且只是相信一個神，與一神論（Monoth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09,Name=Monotheism}）*是相同的。但這種廣義的界說未能指出它與自然神論（D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47,Name=Deism}）*及泛神論（Panth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98,Name=Pantheism 泛神論}）*的分別，並且亦未能越過哲學的理論，進入歷史宗教的領域。因此從較狹義的角度來說，有神論是指相信一個有位格的創造神，祂與世界有別（反泛神論），卻恆久活躍於世上（反自然神論），是一個值得我們敬拜的神。
作為創造者，有神論的神是有理性和大有能力的。作為一個有位格的神，祂可以自我啟示，且對祂所造的自顯為有道德、公義，又是慈愛的神。祂是惟一超越的，因此在祂所創造（Cre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25,Name=Creation}）*的世界能自由而行。在這種遍在的活動，祂能成就對歷史及個人定下的旨意。
在這種狹義的界說下，有三種宗教都可稱為有神論︰回教（Islam{\LinkToBook:TopicID=647,Name=Islam and Christianity}）*、猶太教（Judaism{\LinkToBook:TopicID=665,Name=Judaism and Christianity}）*和基督教。每一個都強調一個有位格的創造神，自我啟示，在世界活躍行事的，也配受敬拜。這三個宗教以基督教對神在此世界的行事記載得最詳備，特別是論到神的兒子道成肉身和救贖工作上。
有神論作為一個哲學體系，在西方可以上溯到柏拉圖（Plato{\LinkToBook:TopicID=936,Name=Platonism 柏拉圖主義}）*，後為中世紀的回教徒、猶太教徒，和基督徒思想家所發展；就以後者來說，重要人物如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*、阿奎那（Thomas Aquinas{\LinkToBook:TopicID=1160,Name=Thomas Aquinas}）*和敦司．蘇格徒（Duns Scotus{\LinkToBook:TopicID=385,Name=Duns Scotus, John}）*，近代神學家如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*，哲學家如笛卡兒（Descartes{\LinkToBook:TopicID=353,Name=Descartes, Rene■}）*和康德（Kant{\LinkToBook:TopicID=676,Name=Kant, Immanuel 康德}）*，均對有神論的發展占了很重要的位置。近代重要的有神論者，包括米切爾著有《宗教信仰的理據》（Basil Mitchell, The Justification of Religious Belief, Oxford, 1981），史雲賓《有神論的一致性》（Richard Swinburne, The Coherence of Theism, Oxford, 1977），和柏庭格《神、自由與邪惡》（Plantinga{\LinkToBook:TopicID=935,Name=Plantinga, Alvin 柏庭格}*, God, Freedom and Evil, Grand Rapids, MI, 1978）。
A.F.H.
有神論作為哲學一分支，自中世紀開始就十分看重神存在的論證，這一趨勢一直維持到二十世紀而不衰，如史特朗的《系統神學》即為一例（A. H. Strong, Systematic Theology，蕭維元譯，浸信會，21973）。歷代以來，重要的神存在的理據被歸納為四大類︰1.宇宙論據（cosmological argument），這是從已然開始了的存在而推論出一個足夠的因去促使它存在，此因即神；2.目的論據（teleological argument），是一個從鐘錶的秩序與運作推論出它有設計師的論據；3.人類學論據（anthropological argument），是從人的道德感而推論出有道德法之立法者及審判者存在的論據；4.本體論據（ontological argument），是從邏輯思維來推論出神必須存在的論據，最出名的有安瑟倫（Anselm{\LinkToBook:TopicID=135,Name=Anselm}）*和笛卡兒{\LinkToBook:TopicID=353,Name=Descartes, Rene ●笛卡兒}*的論證。
但歷史說明，沒有一個神存在論證是完全有效的，包括本體論據企圖由邏輯思想推論，也達不到必須的存在論據（但參上引，史雲賓的《有神論的一致性》）。現代哲學的有神論者，不再執意要從這條路進發，改去探討一些與現代哲學界有較密切關係的題目︰如人有限的語言能否有意義地談論無限的神；某些特別形式的經驗能否算是宗教經驗；神的主權與人的自由有什麼關係；全善全愛的神與世界的邪惡怎能並存於同一神學體系內等。有人會覺得用理性角度解釋神的存在，是徒然的（存在主義者、巴特信徒），但宗教哲學家則認為，他們有責任為神（祂的存在及工作）提供一個人可以明白的理據。
楊牧谷
另參︰自然神論（D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47,Name=Deism}）；

自然神學（Natur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33,Name=Natural Theology}）；

萬有在神論（Panenth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96,Name=Panentheism}）；

泛神論（Panth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98,Name=Pantheism}）。
A.F.H.／楊牧谷
